欺哄圣灵之罪（上）

徒五1-6；太18:15-17，21-22；徒五11

      这一段经文是第一次记述初期教会的属灵惩戒，它是真教会的第三个标志。细读此段经文，大概可分为两小段落。先为一节至六节，集中于谈及亚拿尼亚，后为七节至十一节，即彼得对撒非喇的面质。让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一、亚拿尼亚，撒非喇也卖了田产（徒五1-2）

亚拿尼亚和妻子撒非喇亦做了巴拿巴和其他人所做的。他们却把所卖田地得到的金钱，“私自留下几分”，而“他的妻子也知道”，并且牵涉在内。继而，他便把“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也就是把钱财交给使徒管理，让他们将之重新分配，即是因着各人的需要而配给各人。

他们不是因着不把全部价银献上而被定罪。从动机来看，有一种可能是，这对夫妇有意要加入初期教会的更内圈的人士中，又或者是要成为人所尊敬的、敢于牺牲的人物，以求得着接纳、承认、欣赏，甚至冒出头来，成为教会中的显赫人士。从可能造成的后果来看，因为当时的教会在圣灵的充满下，衍生了一个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理想属灵情况（四32），但亚拿尼亚的瞒骗手段，便是否定了圣灵在此群体中所作的合一的工作，破坏了此理想局面，这就导致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后果。

二、亚拿尼亚受责罚而死（徒五3-6）

      彼得带着使徒的权柄责怪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这表明亚拿尼亚是容让撒但进入他的思想，故他要对撒但充满了自己的心负责。这纵容撒但的行动，便是当他产生歪念时（即起了欺骗的念头时）留下了空间，容让撒但进入了他的心。而它的结果便是“欺哄圣灵”。

从说话的内容上讲，“欺哄圣灵”在这里便是指“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这一件事。若从说话的对象来说，“欺骗圣灵”所指的，主要意思是：当亚拿尼亚欺骗使徒时，便是欺骗圣灵了，因为使徒及教会是圣灵工作的渠道。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圣经原则：欺骗教会领袖，就是欺骗圣灵。 

      彼得更明言，“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在上一节，彼得指亚拿尼亚是欺哄圣灵，这里却说是欺哄神。由此可见，圣灵即是神，他是有位格，并且是无所不知的。 
      当“亚拿尼亚听见这话”，便发生了悲剧，即时“仆倒断了气”。彼得并没有杀死他，亦没有裁定犯了罪的刑罚是什么，他只是一个媒介，使亚拿尼亚要面对自己所犯的罪，并且面对神的审判。其他“听见的人都甚惧怕”。这显出周围的人都以之为一超自然的情况，即神迹，是出于神对他的刑罚所导致。此事的影响，不单只是目击者，就算是不在场的人士，当听闻此事件时，都产生了极大的惧怕。

三、两类不同性质的罪

我们应当注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论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罪。他在马太福音18:15-17论到“违反教会纪律的罪”。紧接着，他在太18:21-22又论到“私下性质的罪”。我们要把论及教会纪律的经文（太18：15-17）和教导我们要去赦免的经文（太18:21-22），视为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

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罪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的关键全在于当事人的态度是悔改还是不悔改。如果当事人愿意悔改，事情的性质就会向“私下性质的罪”移动。反之，如果拒不悔改，事情的性质就会向“违反教会纪律的罪”移动。

      不过，在此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所有在新约圣经里明言要制裁的罪，都是众所皆知、或外在显而易见的罪，而且其中许多的罪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当罪变成众所皆知时，表示教会已经受人指摘，基督已经受到羞辱，而且很可能已有其他人受到鼓励去跟从那些被公开容忍的错误生活型态。

四、属灵的惩戒与敬畏神

      五11：“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整个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事件，震憾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信众，其反应是一如第五节所形容的，心中“甚惧怕”。此外，即使是非教会人士，凡听见这件事的人，亦有此反应。由此可见，这事件对整个耶路撒冷，包括信与不信的人，都产生了震慑的作用。

此段的重点，亦涉及到使徒的权柄，路加不单要指出使徒们是有宣讲及行神迹奇事的权柄，甚至亦有权柄来执行属灵的惩戒。当然，此权柄是因为使徒是教会的领袖，圣灵与他们同工；故他们的权柄，只是被授予的权柄，而神才是最高的权柄。

为什么执行属灵的惩戒会使人产生对神的敬畏感呢？因为神是凭肉眼无法看见的。因此，神的作为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彰显出来。属灵的惩戒就是一种神通过人来执行教会纪律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就能看见神的作为，因而产生对神的敬畏。

讨论：

1、 从亚拿尼亚夫妇的遭遇中你学到什么功课？

2、 你能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罪吗？对它们的处理有什么不同？

3、 谈谈你对“敬畏神”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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